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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保护的法治保障实践路径研究

———以青海省为例

●赵佳敏

　　

[摘要]文化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词.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要素不断冲击着传统文化.

为保护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文化的多元格局,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法治轨道是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以及创新的必由之路.本文以青海省为例,从法治体系、法制配套设计和法治人才三个方面,对传统文化保

护的法治保障实践路径进行剖析,并提出健全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相关配套设计以及加强法治人才建设等有

关对策,以促进传统文化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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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文化具有历史性，其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代表着不

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文历史和乡土文化。 传统文化是我

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精神命

脉，为我国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当前，我

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是从某

个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还要从各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保

护、发展、传承和利用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尤其是在法治层

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 法治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 法治为传统文化的各项发展提

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强制力保障。

青海省是位于青藏高原上的一颗明珠，其孕育了河湟文

化、昆仑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青海省是多民族的汇聚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同的

历史阶段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相互承继和发展，形成

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绚烂的民族文化。 例如，

传统民族节日——藏历新年；传统民族手工艺——青绣、唐

卡；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昆仑文化；果洛藏族自治州的

藏式碉楼、黑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格萨(斯)尔；黄

南藏族自治州的热贡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青

海省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青海省拥有众

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以及传统村落。 为更好地

利用法治方式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青海省制定出台

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青海省传统文化法治保障情况

青海作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脉绵

长。 青海省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

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法治轨道，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

发展提供法治支撑，青海省制定出台了许多与传统文化相关

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表１所示。

表１　青海省有关传统文化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文件名称 公布时间

地方性法规

«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２０２１．０９

«玉树藏族自治州石刻文化保护管理条例» ２０１９．０９

«海东市河湟文化保护条例» ２０２１．０９

«玉树藏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２０２３．０９

规章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２０１１．１１

«海北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０３

«海北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 ２０１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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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件名称 公布时间

规范性文件

«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１１

«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评估细则» ２０２２．０８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认定办法通知» ２０２２．１２

«青海省非遗工坊认定和管理办法» ２０２３．０１

«海北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 ２０１３．０４

«海北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０３

　　如表１所示，青海省有关传统文化的法治保障主要集中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制定了地方性法规的基础上，制定了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工坊等相关办法及细则。 同

时，为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其进行更好地传承和发

展，青海省建立了各级保护名录和保护清单。 截至目前，

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的单位共４６６家；现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共３０１６项，其中７０家单位列入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４２４５名；全

省划定历史文化名城４处，分别为同仁市、玉树市、海晏县

和湟源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９镇３３村，历史文化街区４

处；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共１４３个。 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入选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县。 据此，青海省

为传统文化保护进行了初步的认定等工作。 但是从法治保

障的角度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青海省传统文化保护的法治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一)有关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不全面，法制体系不严密

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传统文

化是同社会相适应，由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长期传承、创造

的体现风土人情的文化。 传统文化体现到人文物质层面，

其范围覆盖了现今社会需要法治保障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二维的和三维的等各方面的事务，其体现为历史文化的方方

面面，如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 笔者以“历史文化名城”为检索

词，在北大法宝法律法规库中共检索到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

规共５３篇，其中１１篇为省级地方性法规；以“传统村落”

为检索词，在北大法宝法律法规库中共检索到现行有效的地

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共２９篇，其中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共７篇，省级地方性法规共４篇。 青海省有关传统文

化省级立法范围仅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为设区的

市地方性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的规范性文件

(如表１)。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青海省有关传统文化

的省级立法保护存在不足之处，涵盖的范围不全面，只体现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传

统村落；立法层级较低，传统村落的立法保护目前为设区的

市地方性法规，该地区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传统村

落共１４３个。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青海省海东

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入选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

县，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法治保障范围仅在制定地区有效，

显然不能涵盖到其他具有传统村落的地区，不能发挥全省传

统村落法治保障作用；立法进程较为缓慢，从２０２３年和

２０２４年青海省人大立法规划中不难发现，有关传统村落保

护的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的保护条例并未列入

立法规划中，这可以反映出有关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不全

面，法制体系不严密。

(二)传统文化相关法治配套设计不健全

法律法规的实施，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相关实施细则和

配套设计。 如表１所示青海省制定出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地方性法规之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配套制度进行

了进一步细化，出台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如申报、传承人

的认定与管理、传承活动的评估、非遗工坊的认定与管理

等。 这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但

只是体现在管理层面并未涉及法治的有关层面。“法律的生

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相关法律法规出

台之后需要明确相关责任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中虽

明确了责任主体，但是相关实施细则较为笼统，而后没有出

台相关的行政执法实施细则，不利于法规的实施。 同样的

情况存在于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两部地方性法规都

明确了相关责任主体和职责，这有利于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

开展，避免产生相互推诿的现象。 但不足之处在于，法规

条文的规定仍然是较为笼统的规定。 在法规出台之后，两

个地区都没有对其应实施的工作和职责以及行政执法进行进

一步的细化，仍然停留在较为笼统的层面。 据此，传统文

化保护的法治保障存在配套措施不完善、不健全的局面，不

利于相关法规的实施。

(三)传统文化保护的专业法治人才不足

传统文化的保护涉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这是一

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不论是在知识产权理论层面，还是传

统文化保护的法治实践层面，都存在还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这不仅体现在青海地区，在全国来说都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

题。 但在当今大力保护知识产权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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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产权应当提上日程。 通过分析地方性法规可以发

现，条例内容中并没有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采取了保守的

态度。 传统文化不仅需要文化传承人从文化的方面对传统

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发展和利用，更需要法治人才队伍对

传统文化从法治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发展和

利用。 当前，青海省主要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

成长培养机制上，尚未完全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

和传统村落守护人的发展机制。 而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

法治队伍仅停留在知悉法律事务的层面，对相关传统文化保

护的理论以及如何更好地运用法治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保

护可能并不熟悉。 同时，青海省没有将法治保障理念和传

统文化保护理论进行融合，无法更深层次地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和发展，因此，

也无法实现将传统文化法治保障与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进行融

合，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发展。

青海省完善传统文化保护的法治保障措施

目前，青海省传统文化的法治保障仍处于探索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在某种程度上使青海省在文化立法

保护工作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弥补了相关法治领域的短缺，

为今后青海省传统文化法治建设打下了根基。 但现有的传

统文化法治保护体系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针对当前传统文

化法治保护的不足，为了给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和

发展提供法治支撑，笔者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加强传统文化保护的立法，健全法制保护体系。

现有的传统文化地方性法规只有三部，其中省级地方性法规

仅有一部，覆盖面较为狭窄。 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传统文

化的立法保护，立足于本地区的客观条件，充分结合地域内

的地域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特点、历史人文制定出体

现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地方性法规。 同时，两部为设区的

市地方性法规，仅在制定主体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效，立法

层级低。 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有关传统文化的省级地方立

法，尤其是加强对传统村落的法律保护。 这需要省级地方

性法规对整个青海省的传统村落进行立法保护，将其全部纳

入法治保障范围。 同时，要加快立法进程，将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街区和传统村落纳入我国立法规划，扩大对传统

文化的法治保障范围，构建严密的法制保障体系。

二是完善传统文化保护相关的法治配套设计。 立执司

守监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法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法治不

仅仅停留在立法层面，法律的生命和灵魂都在于实施。 法

规条文的内容较为笼统，此时就需要制定相关的配套细则，

辅助法规的实施。 一方面，这有利于法规规定的责任主体

更加务实地履行职责，使得法规更好地落地实施，免于放置

于空中楼阁，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这有利于民众更好

地理解法规内容，依据相关法规制度依法办事，避免出现空

有上层设计却不方便于人的情形。 完善法治配套设计，能

够健全法治体系，使得传统文化法治保护更加规范化、科学

化、制度化，体系化。

三是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建设。 传统文化保护法治体

系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法治人才队伍，法治的全过程和各领

域都离不开法治人才的身影，传统文化的保护更需要一支具

有法律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 这支队伍还应对传统文化具

有一定的认知，对其所在行政区域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

利用和发展了然于心，从而做到专业执法、专门执法，而不

只是停留在法律层面空泛的执法。 加强高素质专门法治人

才建设，是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保护法治保障的必然要求。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法治人员在传统文化保护理论方面的

学习，培育法治人才树立将传统文化保护和法治融合发展的

理念，以法治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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